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府行救字第1060213026號      
訴願人：毛００     住址：南投縣埔里鎮００里００號
代理人：毛００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106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修繕住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7月5日埔鎮民字第1060017384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6年6月9日向原處分機關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要點」之規定，申請「106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修繕住宅」案，申請修繕住宅地址為「南投縣埔里鎮大湳里虎山一巷11號」，申請修繕之標的為該建物增建之2樓「屋頂」。案經原處分機關查證該建物確為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全倒重建之建物，因訴願人未提出該建物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3條第2項第3款規定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原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認定要點」第2點規定辦理重建程序之證明文件，且經原處分機關工務課查證該建物2樓增建部分為非合法建築物，爰依原住民族委員會99年8月6日原民經字第0990037284號函釋之意旨，認定該建物2樓增建未符合本要點補助之標的，原處分機關乃以106年7月5日埔鎮民字第1060017384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106年8月4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申請人應具備文件如下：…（二）申請補助修繕住宅者：1.申請人同一址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並須經執行機關確認並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機關名稱及承辦人署名。2.全戶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各二份（若有低收入戶證明或戶內老人有中低收入戶老年生活津貼證明，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即可）。3.修繕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無法提出建物登記謄本證明其房屋所有權者，得以房屋稅籍或檢附水費或電費繳費收據及經由村（里、區）長出具該房屋確為申請人所有且有居住事實之證明。4.擬欲修繕住宅位置照片（每處一張）。5.設施設備改善所需之工程、材料、工資等估價單。如申請人提具估價單確有困難，得由鄉（鎮、市、區）公所協助估價。6.最近五年未曾獲政府其他住宅補助切結書（如附表二）。7.領款收據及申請人郵局或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帳戶封面影本。…」、95年02月04日廢止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3條規定：「合法建築物因震災毀損者，得由原建築物所有人檢具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在不超過原建築基地面積及樓地板面積原則下，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提出重建之申請。前項所稱合法建築物，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有建物登記者。二、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者。三、該地區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者。…」、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3條第2項第3款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原建築基地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認定要點二規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依本條例重建時，起造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申請之：(一)建築執照。(二)建物登記證明。(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四)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五)完納稅捐證明。(六)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七)戶口遷入證明。(八)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99年8月6日原民經字第0990037284號函略謂：「…說明三、貴府所詢有關申請補助修繕之客體，非屬合法之建築物，可否申請1節，查為維護原住民家庭居住安全，並鼓勵居住適居住宅，旨揭補助自始即補助合法房屋，未有補助非法房屋之適用，如經貴府審認申請人之住宅為非法房屋時，請本權責依規定予以駁回。…」函釋在案。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主張該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63年6月12日，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已有建築使用執照，並表示該建物因民國88年九二一大地震全倒復予重建，領有全倒證明，並領有建築執照在案，屋頂為合法建築物等語，資為爭議。
4、 查訴願人於106年6月9日申請「106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修繕住宅」案，經原處分機關受理初審後，於106年6月9日埔鎮民字第1060014800號函送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複審，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106年6月15日投府原輔字第1060003743號函指明旨揭補助自始即補助合法房屋，未有補助非法房屋之適用，原處分機關查調補助標的之「使用執照存根」，顯示該建物於民國63年6月14日領取使用執照，係屬合法建物無疑。惟該建物經歷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震毀全倒後重建，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3條第2項第3款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原建築基地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認定要點，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依本條例重建時，起造人應檢附證明文件，提供機關據以認定。查訴願人自始未依上開認定要點檢附證明文件，供原處分機關據以認定其申請修繕住宅補助建物之合法性。另有關該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顯示民國90年10月7日因「地籍圖重測」，埔里地政事務所重新登記建物標示等資料乙節，因「地籍圖重測」而為之建物登記，係按原有(地震前)建物標示等資料轉登，不能據以認定訴願人於地震後重建之建築物為合法建物，倘訴願人未依相關規定申請建築執照並取得使用執照，該重建建物即屬非法建物。訴願人主張該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63年6月12日，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已有建築使用執照，並表示該建物因民國88年九二一大地震全倒復予重建，雖經原處分機關查明屬實，惟民國90年10月7日登記之「南投縣埔里鎮大湳里虎山一巷11號」建物，因訴願人未依規定重新申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即屬非合法建物，據此，原處分機關為訴願人不符補助資格之認定，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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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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